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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王坤旺

電話：(082)-318823#62356

傳真：082-320433

電子信箱：cp759700@mail.kinmen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建設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建漁字第10701097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0109746A00_ATTCH1.docx、0109746A00_ATTCH2.docx、

0109746A00_ATTCH3.pdf、0109746A00_ATTCH4.doc、0109746A00_ATTCH5.docx、

0109746A00_ATTCH6.doc、0109746A00_ATTCH7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8年1月4日召開「金門縣政府因應非洲豬瘟輔

導廚餘養豬戶轉用飼料及退場研商會議」會議記錄及公告

各乙份，請各與會單位依會議決議及公告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鄉鎮公所依本府公告，受理所轄具廚餘養豬事實之廚

餘養豬戶申請飼料補貼並輔導其轉型，於108年1月10日起

禁用廚餘養豬。

二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12月26日農牧字第1070044175號

函（如附件），另符合資格之廚餘養豬戶亦可申請退場

（離牧）補助，申請期限至108年3月31日止，亦請宣導週

知並輔導業者申請。

正本：金門縣農會、金門縣養豬協會、金門縣金城鎮公所、金門縣金湖鎮公所、金門縣金沙

鎮公所、金門縣金寧鄉公所、金門縣烈嶼鄉公所、金門縣環境保護局、金門縣畜產試

驗所、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

副本：本府建設處(含附件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D01080000367

■■■■■■漁牧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